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长双市监轻处〔2022〕16号

行政处

罚当事

人基本

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注册号

单位

名称 双阳区天旺鹿产品经销处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220112MA14K7XT89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姓名

安士杰

违法行为类型
标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食品的违

法行为

行政处罚内容

1、没收便秘果食品 1袋；

2、罚款人民币 5000.00元；

3、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368.2元。

以上罚没款合计人民币 5368.2元。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阳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阳分局
从轻行政处罚决定书
长双市监轻处〔2022〕16号

当事人：双阳区天旺鹿产品经销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220112MA14K7XT89

住所（住址）：双阳区鹿乡镇实达鹿业公寓楼一楼东二门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安士杰

身份证号码：X

联系电话：X

联系地址：X

2022 年 2 月 24 日 ， 我 局 收 到 编 号 为

1220112002022022400100300 投诉单，内容为“本人在于 2022

年 2 月 19 日，在快手小店小郝土特产，购买了一款名为便秘果

的产品，但是本人回家收到货后，发现该产品并没有清肝热，

解毒，消肿等功效，因为该产品不属于保健食品，不能宣传其

功效，属于虚假宣传，不符合国家标准，消费者可以按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退一赔三，不足 500 元为 500 元，如果

监督局在工作上有玩忽职守的行为，我将依法提起行政复议，

来保护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2022 年 2 月 28 日，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阳分局的执法

人员对当事人双阳区天旺鹿产品经销处的线下经营场所进行了

检查，未发现便秘果食品，其提供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



营许可证》。对其线上快手店铺进行检查，在商品管理中有便秘

果食品，显示已售 15。当事人称便秘果食品家中还剩一袋，并

将此食品提供给执法人员。经执法人员初步核实，该便秘果食

品标签内容不全且含有治疗功效信息。当日，经主管领导批准，

组成办案组立案调查并对便秘果食品采取了扣押行政强制措

施。

经查，当事人使用双阳区天旺鹿产品经销处《营业执照》

注册了快手小店，店名是“小郝土特产的小店”，并于 2021 年 2

月上架销售便秘果食品。当事人称便秘果是风干后的腊肠树果

实，是食用农产品，以 12.5 元/袋的价格从安国市祁之骄商贸

有限公司购进 16 袋，规格是 1 斤/袋。其销售的便秘果食品附

带标签，标签写有“功效：专治便秘，一天两次，每一次三公

分泡水喝，二天有效，无效退款”字样。当事人通过快手小店

以 38.8 元/袋价格销售了 15 袋。我局扣押了 1 袋，当事人对投

诉人购买的 1 袋便秘果食品进行了退款，投诉人未退货。因此，

货值金额一共 620.8 元，违法所得 368.2 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投诉单》原件 1 份，证明案件来源的实际情况；

2、《案件来源登记表》原件 1 份，证明案件来源登记情况；

3、《立案审批表》原件 1 份，证明按程序履行立案的书证；

4、《现场笔录》（2022 年 2 月 28 日）原件 1 份，证明当事

人在快手小店销售标签含有功效宣传的便秘果食品的事实情

况；

5、《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长双市监强制〔2022〕16

号）及送达回证原件各 1 份、《财务清单》（文书编号：〔2022〕

16 号）原件 1 份，证明我局依法对便秘果食品采取扣押以及当



事人签收情况；

6、证据提取单原件 1 份（2022 年 2 月 28 日），其中：

（1）《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 1 份，证

明当事人的登记注册情况；

（2）安士杰身份证打印件 1 份，证明经营者自然信息情况；

（3）投诉举报人提供的商品图片打印件 1 页，证明投诉举

报人购买便秘果食品的情况；

（4）当事人快手小店信息打印件 4 页，证明当事人快手小

店的名称、便秘果食品宣传情况和便秘果食品销量情况；

（5）当事人提供便秘果食品进货商的《营业执照》、《食品

经营许可证》和销售清单打印件各 1 份，证明便秘果食品来源

的实际情况；

（6）扣押便秘果食品图片 2 张，证明扣押的便秘果食品标

签的实际情况。

7、《询问笔录》（2022 年 4 月 25 日）原件 1 份，证明当事

人销售标签含有功效宣传的便秘果食品的事实情况；

8、《延长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长双市监延强〔2022〕16

号）及送达回证原件各 1 份，证明我局依法延期行政强制措施

的事实情况；

9、《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长双市监解强〔2022〕16

号）及送达回证原件各 1 份，证明我局依法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的事实情况。

以上收集的证据，均履行了证据确认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本局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向当事人送

达了《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阳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长双



市监罚告〔2022〕16 号），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限内，未提出陈述、

申辩要求。

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标签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便秘果食

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

“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

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

明书的内容负责”之规定，已构成销售标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食品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

款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

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

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标签

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之规定。

鉴于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调查，货值金额 620.8 元，符合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

意见》关于“三、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中的“（七）行

政处罚裁量情形：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

轻行政处罚：（1）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

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之规定，根据《吉林省市场监督

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裁量标准中序号“229”

违法程度“较轻”裁量标准，即“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货值金额两千元以下的”，对应的处罚基准为“没收违法

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

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处五千元罚款”。

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经本局案

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如

下：

1、没收便秘果食品 1 袋；

2、罚款人民币 5000.00 元；

3、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368.2 元。

以上罚没款合计人民币 5368.2 元。

当事人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双阳支行（地址：长春市双阳区西双阳大街，

户 名 ： 长 春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双 阳 分 局 ， 账 号 ：

4200220311200530001，开户行：工商银行长春人民广场支行）

缴纳罚没款。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到期

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

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长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

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页无正文）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阳分局

（印 章）

2022 年 7 月 11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